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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烟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12月 2日国家烟草专卖局

发布《电子烟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为规范电子烟市场秩序，促进产

业治理法治化、规范化，根据《烟草专卖法》等法律法规，专卖局制定电

子烟管理办法，征求意见期截至 2021年 12月 17日，从正式发布之日起

实施。 

《征求意见稿》核心要点及解读： 

一、明确监管主体和方式，实现产品登记 

1）监管主体：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负责制定电子烟产

业政策。 

2）产品标准：电子烟产品应符合电子烟国家标准（国标征求意见截至

2022年 1月 29 日，并拟于发布后 3-5个月正式实施）。产品在国内上市

销售前，需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登记。 

二、产业链全环节实行牌照管理 

1）生产管理：品牌商及生产、代工商均需取得生产企业许可证。意见

稿规定设立电子烟生产、代加工、电子烟品牌持有企业和电子烟用烟碱生

产企业，必须经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

业许可证，并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电子烟品牌持有企业：取得电子烟产品登记、不实际从事生产业务；

电子烟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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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电子烟产品登记并自行生产；电子烟代加工企业：未取得电子烟

产品登记，仅受委托加工电子烟产品；电子烟用烟碱生产企业：烟用烟碱、

雾化物等生产、加工）?2）销售管理：批发门槛有待细则落地，零售网点

需合理布局。批发环节：意见稿规定取得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企业，

应当经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变更许可范围后方可从事电子

烟产品批发业务。零售环节：零售业务在要求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同时，需符合当地电子烟零售点合理布局的要求，在当地电子烟批发企业

购进电子烟产品。 

三、全链条纳入监管范围 

1）实现尼古丁溯源及电子烟产能监管。意见稿规定所用的烟叶（包括

再造烟叶和烟梗）、复烤烟叶、烟丝等烟草专卖品应当从有经营权的烟草企

业购进（国标规定应使用烟草中提取的烟碱）。电子烟生产、代加工和电子

烟用烟碱生产企业为扩大生产能力进行基本建设或者技术改造，必须经国

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电子烟产品商标标识应当由省级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指定的企业印制。 

2）原料采购到批发零售均需通过全国统一的管理平台进行，产品销售

前核定计税基价。 

意见稿提出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

管理平台，电子烟用烟碱生产企业、电子烟生产、代加工、品牌持有企业、

批发、零售企业和个人应当在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中进行交易。电子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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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进入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销售前，应按要求核定计税基价，电

子烟税收征缴按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3）出口影响较小。意见稿规定专供出口的电子烟产品应在包装上标注

“专供出口”字样，生产仅用于出口的电子烟产品的企业，应进行产品登

记，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仅用于出口的电子烟产品，应当符合

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 

点评如下： 

过渡期内可正常经营，新玩家入局受限。12月 2日，国家烟草专卖局

相关负责人在政策吹风会上指出，从《决定》公布施行之日至电子烟管理

办法、电子烟国家标准等正式出台、实施，将设置一定的过渡期。过渡期

内，现有电子烟生产经营主体可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但不得新设企业、

扩大产能、增加网点和上市新品。 

电子烟政策密集发布，产品规范、生产、销售规范全面推进。继 3月

22日提出“电子烟拟参照卷烟监管”8个月后，11月 26日国务院正式发

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的决定》，在《烟草

专卖法实施条例》中新增一条附则“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本条例卷

烟的有关规定执行。”11 月 30 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电子烟》国家

标准（征求意见稿），12月 2日发布电子烟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近期

电子烟政策密集发布，从征求意见时间和发布到实施间隔看，我们预期

2022年上半年，全方位的电子烟监管体系将正式落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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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方向匹配预期，“许可证”下行业门槛提升。管理办法下，1）设

立电子烟生产企业、电子烟代加工企业、电子烟品牌持有企业和电子烟用

烟碱生产企业，必须经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烟草专卖

生产企业许可证。2）取得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企业，应当经国务院

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变更许可范围后方可从事电子烟产品批发业

务。制造、品牌、批发环节审批层级较高，行业门槛提升。 

产品端：规范化发展有利于行业头部企业。电子烟产品应符合电子烟

国家标准，不符合要求的产品将不予登记无法上市销售。电子烟生产企业

和电子烟品牌持有企业对其生产或取得登记的电子烟产品质量安全负责，

建立产品质量保证体系和电子烟产品追溯制度。我们认为，产品规范化将

使得劣质产品退出市场，有利于行业格局出清，同时产品安全提升有助于

舆论环境改善，拥有资金、技术、制造实力的头部厂商获益。 

销售端：品牌先发优势凸显，渠道体系或将重构。1）品牌环节：我们

认为，牌照制度提升行业准入门槛，在烟草广告限制下，已经占领消费者

心智的头部品牌具备先发优势。 

2）批发环节：批发环节审批门槛较高，目前电子烟行业主流的代理商

-专卖店分销体系或将全面重构。3）零售环节：零售网点开设需要满足当

地电子烟网点布局要求，行业无序扩张和恶性竞争情况或将有所好转。4）

交易平台：批发、分销等环节需在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中进行交易，

微商、窜货、乱价等行业乱象或将终结。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0516


